



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函

機關地址：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16巷18號

聯絡方式：林煒翔 0227718121#1627
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9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台財產署公字第1083500997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

主旨：各機關在都市計畫發布或變更前，已為公務或公共

實際使用之國有不動產（不含須有償取得者），使

用現況不符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，擬依財政部94

年4月25日台財產接字第0940012195號函申辦管理機

關變更登記案件，應附文件修正如說明，請查照轉

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此類案件前經本署於組織調整前以94年8月29日台財

產局接字第0940026520號函說明應附文件，配合審

查作業予以修正，原函自即日起停止適用。

二、各機關申辦時，應檢具下列文件1式3份報經主管機

關核明屬實後，核轉2份送本署：

(一)不動產清冊（格式如附件一、二）。

(二)不動產登記謄本。

(三)地籍圖謄本或建物測量成果圖謄本。

(四)有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文件。

(五)都市計畫變更沿革（含都市計畫發布、變更日期

及各時期使用分區）。

(六)實際使用時間證明文件。

(七)不動產非本署經管者，加附其管理機關同意會同

辦理管理機關變更登記文件。

正本：中央主管機關、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、各鄉鎮市公所、原住民區公所

副本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及辦事處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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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現管理機關名稱）經管國有土地會同使用機關（機關名稱）辦理管理機關變更登記清冊

編
號

土    地    標    示 管 理 機 關 變 更 登 記 範 圍

縣市
鄉鎮
市區

段 小段 地號
面積
(㎡)

權利
範圍

面積
(㎡)

備註

附註：管理機關變更登記權利範圍為持分時，其面積以全筆面積乘以持分，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2位。

附件一



（現管理機關名稱）經管國有建物會同使用機關（機關名稱）辦理管理機關變更登記清冊

編
號

建    物    標    示 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範圍

建號 縣市
鄉鎮
市區

門牌
基地坐落 主建物

總面積
(㎡)

附屬建物
總面積
(㎡)

權利
範圍

面積
(㎡)

備註
(未登記建物
及土地改良物
財產名稱)段 小段 地號

附註：1.已登記建物，依主建物之建號資料填載，共有部分之建號資料無須列出。
2.圍牆等土地改良物，亦填列於本清冊。

3.未登記建物及圍牆等土地改良物，於備註欄註明「財物標準分類」之財產名稱；如其單位非「㎡」者，得據以修正「建物標示」及「管理
機關變更登記範圍」之面積欄位名稱，並填載實際單位及數量。

4.管理機關變更登記權利範圍為持分時，其面積以全筆面積乘以持分，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2位。

附件二




